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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学院 2021 年无军籍硕士研究生 
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

 

为做好 2021 年无军籍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录取工作，根据

国家、军队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招生领导小组  

根据国家、军队有关规定以及学校通知要求，学院成立招生

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职责：依据国家、军队和学校有关规定，负

责学院招生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方案审定。 

二、考生资格审查 

学院按要求逐一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，未参加资格审查或者

资格审查不通过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,资格审查时需要提供： 

身份证、学生证（应届生）或学历学位证书（往届生）、学

历学籍核验结果（学历学籍核验不通过者还需提供学信网学历学

籍认证材料）、诚信复试承诺书（签字）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

核登记表（签字）。以上材料扫描合成一个 PDF 文档发送至学院

研究生招生工作邮箱，邮件主题和文件名为“2021 无军籍硕士资

格审查材料+姓名”，邮箱：yjszs_s6@nudt.edu.cn，截止时间为

2021 年 3 月 29 日 12:00，以电子邮件到达的时间为准，逾期视

为自动放弃。 

三、体检 

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，凡被招生单位录取的研究生体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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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合格。我校研究生体检严格执行教育部及学校相关标准，并

按学校要求进行传染性疾病筛查（详见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

“政策法规”栏目）。不参加体检、体检不合格者及弄虚作假者，

一律不得录取。考生应于 2021 年 4 月 8 日 17:00 前将本人近三

个月以内的有效体检报告（二甲及以上医院）通过 EMS 寄到（其

他快递无法接收）或送到学院（注意：以寄到或送到时间为准，

逾期视为自动放弃），邮寄地址：湖南长沙开福区国防科技大学

计算机学院教科处，联系人：路老师，电话：0731-87002026。 

提醒：入学后，学校将组织复查，对体检结果不符合要求者

将取消入学资格，请务必确保体检结果真实有效。 

四、复试说明会 

时间：2021 年 3 月 30 日（周二）15:00-16:00。 

形式：腾讯会议。 

内容：对网络系统进行测试，讲解复试有关要求和安排，提

醒考生复试过程中的注意事项，回答考生提出的问题，通过抽签

确定面试顺序等。复试说明会很重要，请务必参加。 

参加人员：全体复试考生。 

五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

时间：2021 年 3 月 31 日（周三）08:30-11:30。 

形式：“云考场”平台，考生须按要求提前准备好考场环境。 

内容：专家查阅考生资料，与考生进行面试交流，主要考察

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，一般包括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道德品质、



  —3—

遵纪守法等。考察完毕由专家组在面试政审表上签名并给出政审

意见。 

注意：考核流程对考生的要求同专家面试，考生要通过本考

核环节，熟悉网络面试操作流程和有关要求。 

六、综合面试 

时间：2021 年 4 月 1 日（周四）08:30-17:30。 

形式：“云考场”平台。 

内容：重点考察考生专业综合能力素质和外语听说能力。 

面试总分为 100 分（包括英语考核、应试作答和随机提问，

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）。学院按要求成立若干面试专家组，

采取随机抽题、线上作答、量化打分的方式进行。 

综合面试按下列步骤进行，每个考生不少于 20 分钟： 

1.完成身份验证，进入考场。 

2.英语考核：重点考察考生的英语听说能力，考生用英语对

个人情况进行 3 分钟的自我介绍，然后专家与考生进行口语交

流。 

3.应试作答：考生现场随机抽题作答。旨在考察考生对本学

科（专业）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，重在考察考生对本专

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的掌握和理解、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

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。 

4.随机提问：包括不限于考生学习、毕业设计、课外实践、

工作等情况，以及攻读硕士期间的专业发展意向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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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录取成绩 

考生录取总成绩=（初试成绩÷5）×70%+复试综合面试成绩

×30%，其中综合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的考生不得录取，资格审查、

体检、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录取。 

八、录取和调剂 

正常进入复试考生的录取按照所报专业的“录取总成绩”从

高到低依次录取，如出现最后几名“录取总成绩”相同的情况，

则按照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，如初试总成绩仍相同，则

按照全国统考科目（政治理论、外国语、业务课一）成绩之和从

高到低依次录取，否则该录取指标作废，作为缺额接受调剂。若

某专业出现缺额，优先接受进入复试的考生调剂申请，若不满足

要求，则范围扩大至初试报考我院的所有考生。已录取考生不得

参加其他专业调剂。 

九、其他事项 

1.整个复试过程要全面体现公开、公正、公平以及择优选拔、

宁缺勿滥的原则。 

2.学院将通过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示复试名单、复试成

绩，以及拟录取名单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3.全体考生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如实提交相关材料，诚信

复试，如发现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、泄露应试作答环节题目等作

弊行为，一律取消复试资格，并将作弊情况通报考生所在单位。

考生可通过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邮箱（yjszs_s6@nudt.edu.c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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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作弊行为进行举报。 

4. 学校设置研究生招生监督电话 0731—87023042，计算机

学院纪检监察电话 0731-87002047。 

5.以上方案解释权归计算机学院教学科研处，未尽事宜以最

后通知为准。 


